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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　　这本案例教程具有如下特点：其一，系统性。
本书以商法总论为分析起点，全面、系统地囊括了商法的各个分支学科。
其二，新颖性。
本书以新《公司法》、新《证券法》、新《合伙企业法》和新《企业破产法》的内容和结构为基础，
全面总结和评价这些法律修改成果，借鉴各国商事立法理论发展的最新成果，对商法学的法律原理和
学说作新的立秋和说明。
本书案例均系作者们从近年来的法院案卷、案例教材、最高法院公报等来源中挑选出的具有代表性的
案例，紧扣商事发展的时代脉搏。
其三，学理性与实务性紧密结合。
在本书的分析中，不仅涉及实务中亟待解决的问题，而且也涵盖了不少学术争议较大的问题。
    这本案例教材为读者提供相对系统、内容全面、理论丰富的经典案例，力图使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
通过阅读大量的原始案件和部分经过筛选的案件，品味现代商法的原理和规则，顿悟现代商法的精神
与内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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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赵旭东，男，中国政法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和博士后导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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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法学会民法经济法研究会副会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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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第一章 商法总论案例1：如何界定商事主体？
【案情摘要】1992年，江苏省某市电子器材公司、汽车贸易公司等9家有法人资格的企业单位分别以货
币、实物、土地使用权等投资方式联合成立了江苏省某工业集团公司，同年10月制定了公司章程。
由于省某领导牵头，公司属省政府任命的经济实体，接受省计委领导，向工商局申请登记。
由于当时各投资者出资方式不同，来能将实物、土地使用权的投资公平作价，工商局批给临时营业执
照，登记为法人型联营。
1993年7月，该工业集团公司与江西省某钢铁公司订立了购销焦炭合同。
双方约定工业集团公司于1993年9月至12月份期间，每月供给钢铁公司焦炭2万吨，钢铁公司每月交
付20％货款120万元，款到之日起10天内发货，双方验收。
9月3日，钢铁公司将货款120万元汇至工业集团公司。
工业集团公司未依约发货。
经钢铁公司多次追索，工业集团公司既不发货也不退款。
1994年2月，钢铁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，要求该工业集团公司返还货款，并承担违约责任。
工业集团公司辩称，公司只有25万元偿债能力，表示将25万元货款返还钢铁公司后，集团公司解散。
钢铁公司遂要求工业集团公司的9家出资者单位承担责任。
【问题】本案涉及到商事主体如何认定的问题。
对当事人主体资格的法律认定，是法律适用的基本前提。
商事主体一般可划分为商个人、商法人、商合伙。
那么，在本案中，工业集团公司是《公司法》规定的公司，还是《民法通则》规定的法人型联营？
对钢铁公司的货款，应当由谁承担责任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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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
《新编商不案例教程》由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。

Page 6

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<<新编商法案例教程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http://www.tushu007.com

Page 7


